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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透明度 
 

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布 

 
一、各缔约方应当确保与本协定项下事项相关的法律、

法规、程序及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决，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可能

对实施本协定产生影响的缔约双方各自的国际协定之迅速

公布，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使另一缔约方及其利益相关人可获

得上述信息，以便了解这些信息。 
 
二、在可能的程度内，各缔约方应当： 
 
（一）公布其拟采取的与本协定事项有关的任何法律；

以及 
 
（二）为另一缔约方提供对该拟议法律予以评论的合理

机会。 
 

第一百三十条 通报和信息提供 

 
一、在可能的程度内，各缔约方应通知另一缔约方本方

认为可能对本协定执行产生实质影响或对另一缔约方在本

协定项下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。尽管有第四款规定，

当本款项下的信息已经通过向 WTO 适当通报的方式为各缔

约方可获得时，该信息应当被视为已经提供。 
 
二、应另一缔约方要求，缔约一方应当无偿地且尽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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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地提供有关任何现行或拟议措施的信息，并对相关问题

做出反馈，无论该另一缔约方是否曾得到过关于此措施的通

报。 
 
三、本条项下的通报或信息提供不影响该措施是否与本

协定相一致。 
 
四、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或缔约双方另有约定，本章规

定的任何信息、通报或要求应当通过其联系点提供给另一缔

约方。 
 

第一百三十一条 行政程序 

 
为了以一致、公平与合理的方式实施所有影响本协定项

下事项的普遍适用的措施，各缔约方应当保证，在具体案件

中对另一缔约方特定的人、货物或服务适用第一百二十九条

（公布）第一款项下措施的行政程序： 
 
（一）只要可能，在程序开始时，依据国内程序，向另

一缔约方直接受此程序影响的人提供合理通知，通知内容包

括对此程序性质的描述、启动程序的法定机关的声明和争议

事项的概括描述； 
 
（二）在采取任何最终行政行为之前，如时间、程序性

质和公共利益允许，应给予当事人合理机会，以提出事实和

理由支持其立场；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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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程序应依据国内法。 
 

第一百三十二条 审查和上诉 

 
一、各缔约方应当设立或维持司法、行政庭或程序，以

便迅速审查与本协定项下事项相关的最终行政行为，并在有

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修正此最终行政行为。此类法庭应该公正，

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办公室或机关，且不应对审

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。 
 
二、各缔约方应当保证在任何此类法庭或程序中，参与

此程序的当事方被授予如下权利： 
 
（一）获得支持其立场或为其各自立场辩护的合理机会；

以及 
 
（二）可以获得依据证据和提交的记录或者在国内法要

求下由行政机关编纂的记录而做出的裁决。 
 
三、在按国内法规定上诉或进一步审查的情况下，各缔

约方应当保证，此裁决由与作为该裁决主体的行政行为有关

的办公室或机关实施，且该裁决约束该办公室或机关的行为。 
 

第一百三十三条 特别规则 

 
本章项下的规定不影响本协定其他章特别规则的效力。 
 

第一百三十四条 定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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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章中： 
 
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决指普遍适用于属于其管辖范围的

所有人和事实情况，并建立起一种行为规范的行政裁决或解

释，但不包括： 
 
（一）由行政程序做出的，适用于具体案件中另一缔约

方特定的人、货物或服务的决定或裁决；或者 
 
（二）针对特定行为或做法的裁决。 
 
 
 
 
 


